
2020年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人工智能专项申请书

	项目名称：
	                                         

	申请者：
	                                         

	申请层次：
	                    （博士项目/硕士项目） 

	指导教师：
	                  职称：                    

	所在单位：
	                                   （盖章） 

	所属学科：
	一级：                二级：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电子信箱：
	                                         

	申请日期：
	                                         


填 报 说 明

一、申请书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逐条认真填写。表达要明确、严谨。外来语要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写词，须注出全称。除签名外，项目申请书必须是打印件。

二、申请书一律用A4纸，于左侧装订成册。第二页起各栏空格不够时，请自行加页。如有查新报告及其它附件材料，请连同申请书一起装订成册。

    三、“所属学科”按博士、硕士学科专业目录（2010版）学科名称填写。

（封2，此页不装订）

   一、简表

	项目

名称
	
	研究

类别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研究

年限
	年   月至     年   月
	申请经费（万元）
	

	项目

负责

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年级
	
	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指

导

教

师
	姓名
	
	性别
	
	学历学位
	

	
	技术职称
	
	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目前指导学生数
	博士：    名，硕士：    名  
	联系电话
	

	主

要

研

究

人

员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技术职务
	专业
	所在单位
	本人签名

	
	
	
	
	
	
	

	
	
	
	
	
	
	

	
	
	
	
	
	
	

	
	
	
	
	
	
	

	
	
	
	
	
	
	

	项目负责人主要学习和工作经历（从上大学开始）
	


   二、立项依据
	（项目的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和发展趋势；项目应用前景和学术价值；现有研究基础、条件、手段以及指导教师情况等）


   三、研究方案
	1.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3．本项目的创新之处

3. 预期研究进展

5．预期成果


	  四、研究基础

 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及目前承担项目的情况（项目负责人、指导教师和其他成员情况分开填写并且项目、成果及奖励等须注明承担或完成人姓名等相关信息）


 五、经费预算
	支 出 科 目
	金  额

（万元）
	计 算 根 据 及 理 由

	合   计
	
	

	
	
	

	
	
	

	
	
	

	
	
	

	
	
	

	
	
	

	
	
	

	
	
	

	
	
	

	
	
	

	
	
	

	
	
	

	
	
	

	
	
	


注: 预算支出科目按下列顺序填写: 1. 科研业务费  2. 实验材料费  3. 仪器设备费  4.其它经费。

	指

导

教

师

意

见
	（就项目研究目标、内容、创新性、研究方案的可行性、预计创新成果等写出具体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指

导

教

师

承

诺
	我承诺：如果项目获得专项，我将依照《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章则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对项目进行切实指导和监管。

承诺人：            年    月    日

	学院初审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研究生部意见
	                                                 年   月    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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